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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青团上海行健职业学院委员会文件
行健团〔2020〕7 号

★

关于上海行健职业学院第二课堂学分
认定及成绩评定的实施细则（修订）

为充分发挥第二课堂在人才培养中的作用，深入推进实践育

人工作，促进和引导学生全面发展，切实做好学生培养计划中社

会实践学分的认定及成绩评定工作，特制定本细则。

第一章 第二课堂学分认定及成绩评定程序

第一条 “第二课堂”是学院培养计划中的一门必修课程，

记 4 个学分。参与第二课堂活动可获得相应实践学时，第五学期

结束后累计获得 80 个实践学时后可获得 4 个学分（中高贯通班

级需累计获得 40 学时获得 2个学分）。

第二条 第二课堂活动是指由学校组织或认可的、在常规课堂

教学、实训、实验等以外所开展的有利于拓展学生素质的实践、课

外学术研究、竞赛、讲座及各类活动，分为思想成长类、社会实践

类、志愿公益类、创新创业类、文体活动类、工作履历类、技能培

训类七大类。学生在校期间参加第二课堂活动不少于 4 类活动共

80 学时。

第三条 “第二课堂”课程成绩采取等第制考核， 累计获得的

实践学时达到 80 个，“第二课堂”课程成绩记为“及格”；累计获得

的实践学时达到 100 个（含）以上，“第二课堂”课程成绩记为“良

好”；累计获得的实践学时达到 120个（含）以上，“第二课堂”课

程成绩记为“优秀”。

第四条 累计获得的实践学时不足 80 个，“第二课堂”课程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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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“不及格”，可在毕业学年参加补修，按照“差多少补多少”的

原则，在补足所差实践学时后“第二课堂”课程记为“补及”。学

生在毕业学年的 3 月底前仍未获得80 个实践学时的，不能获得4 个学

分，可在最长学习年限内按照学校相关规定进行补修。

第五条 “第二课堂”学分认定及成绩评定由第二课堂办

公室领导小组依托第二课堂网络系统实施。日常项目开展、审核

及相关组织工作由第二课堂办公室领导小组（设在团委）负责，

各系部设立相应组织机构开展工作。

第六条 凡弄虚作假的，一经查实，以违纪论处；情节恶劣

或两次以上（含两次）弄虚作假的，以作弊论处。

第二章 第二课堂分类与实践学时评定标准

思想成长类实践学时由第二课堂网络系统自动给予，社会

实践类、志愿公益类、创新创业类、文体活动类、工作履历类与

技能培训类实践学时按活动组织特点由网络系统自动给予或由

组织者集中发放，其余由学生个人凭相关证明材料向负责老师

提出申请。

第七条 思想成长类

1、第二课堂网络系统中思想成长类分为荣誉称号、党课培训、

团课培训、主题教育活动等。学生通过上海行健职业学院团委微信

端报名、签到、参与相关活动后获得规定数量的实践学时。

2、获得优秀团干部、优秀学生干部、优秀团员或其他荣誉

称号的，国家级荣誉称号记 12 个实践学时/次，市级荣誉称号

记 10 个实践学时/次，院级荣誉称号记 8 个实践学时/次，系级

荣誉称号记 6 个实践学时/次。同类荣誉，每学年只记一次，取

最高等级。

3、参加国家级党团课培训的，记 10 个实践学时/期、4 个实

践学时/次，市级党团课培训的，记 8 个实践学时/期、4 个实践学

时/次，院级党团课培训的，记 6 个实践学时/期、2 个实践学时/次，

系级党团课培训的，记 4 个实践学时/期、2个实践学时/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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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参加校内主题教育活动，记 2 个实践学时/次。

5、在校期间，学生通过思想成长类最高可获得 216 学时。

第八条 社会实践类

1、学生利用寒暑假参与社会实践体验活动（每次至少 3 天），

记 6 个实践学时/次，每学年最多申请两次。本项目每位学生在校

期间最低须获得 20 学时（其中 2019 级学生最低为 18 学时）。

2、在“三下乡”等寒暑假社会实践活动中获得国家级社会

实践相关荣誉、市级社会实践相关荣誉、院级社会实践相关荣誉、

系级社会实践相关荣誉的，分别记 12、8、6、4 个实践学时/次，

且同类荣誉，每学年只记一次，取最高等级。

3、参与港澳台及国际交流的，记 12 个实践学时/期。

4、在校期间，学生通过社会实践类最高可获得 132 学时。

第九条 志愿公益类

1、参加无偿献血，记 8 个实践学时/次。

2、参加志愿活动或义务劳动的，市级、区级、院级组织分

别记 5 个实践学时/次，系级组织记 3 个实践学时/次，班级组织

记 2 个实践学时/次。学生在校期间该项目最低须获得 20 学时。

3、获得志愿公益类表彰的，国家级表彰、市级表彰、院级表

彰、系级表彰分别记 12、8、6、4 个实践学时/项。同类荣誉，只

记一次，取最高等级。

4、在校期间，学生通过志愿公益类最高可获得 100 学时。

第十条 创新创业类

1、参与创业的，创业实践项目负责人（注册公司）、创业实

践项目负责人（无注册公司）、创业实践项目团队成员（创业团队

负责人为本校学生），分别记10、8、6 个实践学时/项。

2、获得发明专利的，专利人、参加者分别记15、8 个实践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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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/项。

3、参加双创类比赛获得荣誉的，获得国家级、市级、院级、

系级分别记 20、15、10、8 个实践学时/项。且同类荣誉，每学年

只记一次，取最高等级。

4、在校期间，学生通过创新创业类最高可获得 234 学时。

第十一条 文体活动类

1、在国家级、市级体育比赛中获得第 1 名、第 2-3 名、第 4-8

名、参与奖的，分别记 15、12、10、8 个实践学时/项。所有比赛

类项目，同一项目只记最高奖项。

2、在院级体育比赛中获得第 1 名、第 2-3 名、第 4-8 名、

参与奖的，分别记 8、7、6、5个实践学时/项。所有比赛类项目，

同一系列项目只记最高奖项。

3、在国家级、市级文艺比赛中获得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

奖、参与奖的，分别记 15、12、10、8 个实践学时/项。所有比

赛类项目，同一系列项目只记最高奖项。

4、在院级文艺比赛中获得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、参与

奖的，分别记 8、7、6、5 个实践学时/项。所有比赛类项目，

同一系列项目只记最高奖项。

5、在系级文艺比赛中获得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、参与

奖的，分别记 6、5、4、3 个实践学时/项。所有比赛类项目，

同一系列项目只记最高奖项。

6、参加国家级、市级、院级、系级、班级文体类非比赛活

动，分别记 15、12、10、6、2 个实践学时/项。

7、在校期间，学生通过文体活动类最高可获得 540 学时。

第十二条 工作履历类

1、担任院级干部，学生会主席、学生会副主席、学生会部

长/副部长、学生会干事、社团干部、社团成员，经考核合格，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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别记 12、10、8、6、8、4 个实践学时/届。此项学生担任干部时

间须满一年。

2、担任系级干部，学生会主席、学生会副主席、学生会部长/

副部长、学生会干事、系团总支副书记、系团总支委员，经考核合

格，分别记 12、10、8、6 、12、6 个实践学时/届。此项学生担任

干部时间须满一年。

3、担任班级干部，班长/副班长、团支部书记/副书记、团

支部委员、班委会委员，经考核合格，分别记 8、8、6、6 个实践

学时/学年。此项学生担任干部时间须满一年。

4、在校期间，学生通过工作履历类最高可获得 144 学时。

第十三条 技能培训类

1、通过大学英语六级、大学英语四级、大学英语 PET，分别

记 10、8、5 个实践学时/次。

2、通过国家计算机等级考试二级、国家计算机等级考试一级、

上海市高等学校计算机等级考试一级，分别记 8、4、6 个实践学时

/次。

3、自学考试（专升本），通过考试，可记 3个实践学时/门。

4、获得国家中级以上职业资格证书（学院认定）、国家初级职

业资格证书（学院认定）、国家行业职业资格证书（学院认定），分

别记 12、8、8 个实践学时/项。

5、在国家级刊物、市级刊物、院级刊物（含学院网站）发表

文章，分别记 15、8、2 个实践学时/篇。

6、参加国际、国家级技能竞赛，获得特等奖、一等奖、二等

奖、三等奖、优胜奖的，分别记 20、15、12、10、8 个实践学

时/项。同一项目，只记一次，取最高等级。

7、参加市级技能竞赛，获得特等奖、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

奖、优胜奖的，分别记 15、12、10、8、6 个实践学时/项。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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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项目，只记一次，取最高等级。

8、参加学院/专业技能竞赛，获得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、

优胜奖的，分别记 10、8、6、4 个实践学时/项。同一项目，只

记一次，取最高等级。

9、在校期间，学生通过技能培训类最高可获得 613 学时。

第三章 附则

1、本细则未涉及到的事项，参照相关标准进行。

2、本实施细则从 2019 级学生正式实施。

附件：上海行健职业学院第二课堂学时实施认定细则表

共青团上海行健职业学院委员会

2020 年 9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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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上海行健职业学院第二课堂学时实施认定细则表（修订）

类

别
项目名称 项目结果 获得学时 备注

思

想

成

长

优秀团干部/优秀

学生干部/优秀团

员

获得国家级荣誉称号 12/次

同类荣誉，每学年只

记一次，取最高等级。

学生在校期

间通过思想

成长类最高

可 获 得 216

学时。

获得市级荣誉称号 10/次

获得院级荣誉称号 8/次

获得系级荣誉称号 6/次

党团课培训

国家级党团课培训 10/期、4/次

市级党团课培训 8/期、4/次

院级党团课培训 6/期、2/次

系级党团课培训 4/期、2/次

校内主题教育活动 参与学习活动 2/次

实

践

实

习

寒暑假社会

实践活动
参与活动 6/次

学生每学年最多申请

两次，且在校期间每

位学生最低须获得 20

学时（其中 2019 级学

生最低为 18学时）。

学生在校期

间通过社会

实践类最高

可获得 132

学时。

“三下乡”等寒暑

假社会实践活动

国家级社会实践相关荣誉 12/次

同类荣誉，每学年只

记一次，取最高等级。

市级社会实践相关荣誉 8/次

院级社会实践相关荣誉 6/次

系级社会实践相关荣誉 4/次

参与港澳台及国际

交流
参与交流学习 12/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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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

别
项目名称 项目结果 获得学时 备注

志

愿

公

益

无偿献血 献血成功 8/次

学生在校期

间通过志愿

公益类最高

可 获 得 100

学时。

参加志愿活动/义

务劳动

市级组织 5/次

学生在校期间该项目

最低须获得 20 学时。

区级组织 5/次

院级组织 5/次

系级组织 3/次

班级组织 2/次

获得志愿公益类表

彰

获得国家级表彰 12/项

同类荣誉，只记一次，

取最高等级。

获得市级表彰 8/项

获得院级表彰 6/项

获得系级表彰 4/项

创

新

创

业

创业

创业实践项目负责人 （有

注册公司）
10/项

学生在校期

间通过创新

创业类最高

可 获 得 234

学时。

创业实践项目负责人（无注

册公司）
8/项

创业实践项目团队成员（创

业团队负责人为本校学生）
6/项

发明专利

专利人 15/项

参加者 8/项

双创类比赛荣誉

获得国家级荣誉 20/项

同类荣誉，每学年只

记一次，取最高等级。

获得市级荣誉 15/项

获得院级荣誉 10/项

获得系级荣誉 8/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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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

别
项目名称 项目结果 获得学时 备注

文

体

活

动

国家级/市级

体育比赛

第 1名 15/项

所有比赛类项目，同

一项目只记最高奖

项。

学生在校期

间通过文体

活动类最高

可 获 得 540

学时。

第 2-3 名 12/项

第 4-8 名 10/项

参与奖 8/项

院级体育比赛

第 1名 8/项

所有比赛类项目，同

一项目只记最高奖

项。

第 2-3 名 7/项

第 4-8 名 6/项

参与奖 5/项

国家级/市级

文艺比赛

一等奖 15/项

所有比赛类项目，同

一项目只记最高奖

项。

二等奖 12/项

三等奖 10/项

参与奖 8/项

院级文艺比赛

一等奖 8/项

所有比赛类项目，同

一项目只记最高奖

项。

二等奖 7/项

三等奖 6/项

参与奖 5/项

系级文艺比赛

一等奖 6/项

所有比赛类项目，同

一项目只记最高奖

项。

二等奖 5/项

三等奖 4/项

参与奖 3/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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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

别
项目名称 项目结果 获得学时 备注

文

体

活

动

文体类非比赛活动

国家级 15/项

学生在校期

间通过文体

活动类最高

可 获 得 540

学时。

市级 12/项

院级 10/项

系级 6/项

班级 2/项

工

作

履

历

担任院级干部

学生会主席 12/届

学生担任干部时间须

满一年。

学生在校期

间通过工作

履历类最高

可 获 得 144

学时。

学生会副主席/团副 10/届

学生会部长/副部长 8/届

学生会干事 6/届

社团干部 8/届

社团成员 4/届

担任系级干部

学生会主席 12/届

学生担任干部时间须

满一年。

学生会副主席 10/届

学生会部长/副部长 8/届

学生会干事 6/届

系团总支副书记 12/届

系团总支委员 6/届

担任班级干部

班长/副班长 8/届

学生担任干部时间须

满一年。

团支部书记/副书记 8/届

团支部委员 6/届

班委会委员 6/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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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

别
项目名称 项目结果 获得学时 备注

技

能

特

长

英语

大学英语六级 10/次

学生在校期

间通过技能

特长类最高

可 获 得 613

学时。

大学英语四级 8/次

大学英语 PET 5/次

计算机

国家计算机等级考试二级 8/次

国家计算机等级考试一级 4/次

上海市计算机考试一级 6/次

专升本考试 自学考试 3/门

职业资格证书

国家中级以上职业资格证

书（学院认定）
12/项

国家初级职业资格证书（学

院认定）
8/项

国家行业职业资格证书（学

院认定）
8/项

发表文章

国家级刊物发表文章 15/篇

市级刊物发表文章 8/篇

院级刊物（含学院网站）发

表文章
2/篇

参加国际/国家级

技能竞赛获奖

特等奖 20/项

同一项目，只记一次，

取最高等级。

一等奖 15/项

二等奖 12/项

三等奖 10/项

优秀奖 8/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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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

别
项目名称 项目结果 获得学时 备注

技

能

特

长

参加市级技能竞赛

获奖

特等奖 15/项

同一项目，只记一次，

取最高等级。

学生在校期

间通过技能

特长类最高

可 获 得 613

学时。

一等奖 12/项

二等奖 10/项

三等奖 8/项

优秀奖 6/项

参加学院/专业技

能竞赛获奖

一等奖 10/项

同一项目，只记一次，

取最高等级。

二等奖 8/项

三等奖 6/项

优胜奖 4/项

备

注

本细则未涉及到的事项，参照相关标准进行。

本实施细则从 2019 级学生正式实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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